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
采购项目开标注意事项
各供应商：
因省内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完全解除，为确保公共安全，现就开标现场工作流程通知如下，请各供应商严格遵守。
一、供应商到场人员限制
1、 开标当日仅限供应商项目负责人1人到场参与遴选，其余人员不得进入遴选区域，可在停车场等候，请勿聚集；
2、 各供应商请于2020年3月29日下午18：00前将与会人员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手机号码、健康承诺材料（见“附件”）发至jnmczbb@126.com电子邮箱。遴选当日采购人保卫处将逐一核对供应商与会人员个人信息，信息不符者不得进入采购人校区；
3、 各供应商与会人员须在各自所在地自行申请微信或支付宝“健康通行码”，并自觉接受现场工作人员测温。如健康码显示为黄色、红色，或体温高于37.3摄氏度，该人员不得进入相应区域，由此引发的一切损失，后果自负，严禁瞒报；
4、 接属地管理部门通知，要求各供应商采用“点对点”出行方式，不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（飞机、高铁、动车、火车、长途公交等长时间密闭空间公共交通工具）。
2、 遴选注意事项
1、 供应商签到、二次测温及遴选响应文件递交工作将在室外进行，递交文件后，供应商请在户外就近等候，保持手机通讯畅通，请勿聚集；
2、 遴选评审及现场答辩在办公楼109房间进行，供应商按顺序单独进入评审现场答辩，每位答辩时间约5分钟，其余供应商请勿靠近；
3、 资格审查结束后，供应商分别取回各自材料原件，并在业绩得分表上签字确认；
4、 答辩及资格审查结束后，请各供应商根据采购人工作人员通知离场，减少聚集，遴选结果将于2个工作日内在“济宁医学院——资产管理处——招标公告”栏中进行公示。
3、 其他注意事项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供应商与会人员必须全程佩戴医用口罩；
2、 供应商与会人员近14天内未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、疑似患者、阳性携带患者；近14天内无境外疫情高发地区入境记录；近14天内无与新冠肺炎病例和阳性感染者接触史；近14天内无发热、持续干咳、乏力症状；近14天内无与疫情高风险地区人员接触史、近14天内无与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人员有接触史；
3、 评审现场使用含酒精消毒液消毒，请勿抽烟。

最后，感谢各供应商对我院采购项目的关注和支持，疫情期间，请大家自觉遵守防疫政策，互相体谅。
附件
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二级响应期间
采购项目供应商与会人员个人信息表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供应商名称（公司名称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与会人员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与会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与会人员姓名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与会人员姓名健康承诺：
本人承诺近14天内未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、疑似患者、阳性携带患者；近14天内无境外疫情高发地区入境记录；近14天内无与新冠肺炎并立和阳性感染者接触史；近14天内无发热、持续干咳、乏力症状；近14天内无与疫情高风险地区人员接触史、近14天内无与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人员有接触史；身体健康，自愿接受采购人工作人员测温检查并记录有关个人信息，自愿配合工作人员防疫工作安排。
我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与会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